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郑少三

2010年3月12日

首先我完全赞成今年的“两高”工作报告。

由于我在法院工作，我主要谈谈对法院工作和《工作报告》的看法。今年，王胜俊院长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改变了以往的体例，主要以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为主，我认为这个改革符合当前法院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作实际。《报告》以精炼、平实的语言，围绕审判执行这个法院工作的第一要务，对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去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报告》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突出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
根据工作报告，我认为2009年最高法院工作有以下几个亮点：
亮点一：坚持公正司法，化解大量矛盾纠纷。去年全国法院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继2008年之后再创历史新高。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受理和审结的案件数量增长幅度较大，达到了两位数。我们湖北法院受理和审结的案件数量分别增长了5.09%和7.48％，其中，省高院同比上升22.06％和26.7％。
亮点二：坚持能动司法，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去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形势较为困难的一年，为了确保中央一系列应对政策措施的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从服务大局出发，出台了一系列审判指导性文件，要求各级法院依托审判工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和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不断增强司法服务大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亮点三：坚持为民司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妥善审理涉及民生的各类案件，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大力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推动执行难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仅湖北法院就对历年积累的13万余件执行积案进行了清理和化解，全国“清积办”先后三次推广其经验。
亮点四：坚持规范司法，促进司法公正高效。积极构建符合国情的调判工作机制，努力实现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绝大多数案件案结事了，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开展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促进司法规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亮点五：坚持廉洁司法，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积极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牢固树立人民法院人民性的司法理念；出台“五个严禁”规定，狠抓司法廉政建设；抓好业务培训，强化司法能力建设；认真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活动，树立人民法院和法官的良好形象。
亮点六：坚持阳光司法，积极主动接受监督。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促廉明，在网上依法公开案件裁判文书和执行案件信息，不断提高审判执行工作的透明高度。调整、充实人民陪审员队伍，进一步发扬司法民主。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当前法院工作面临的困难：
1、 涉法诉讼的案件居高不下，化解的压力大。

2、 执行难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当前一些案件当事人诚信缺失，自动履行率不高，逃避执行的多，特别是牵涉特殊主体的案件执行难度大。
3、 法官队伍建设压力大。法官是个专业化、职业化很强的职业。
面对困难，我们将更加努力发奋，使法院工作全面向前进步。结合湖北法院的工作实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1、 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要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实施，已经基本实现立法修订意图，申诉难问题已基本获得解决，但与此同时，“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问题却进一步凸显。在申请再审渠道已经畅通的情形下，在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已经获得正当程序的审查处理并依法做出裁决后，仍然有不少当事人以相同的申请再审理由到各级法院、甚至党委、人大、政协以及新闻媒体等单位反复“申诉”，不管其申请再审的理由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管案件是不是已经上一级法院审查甚至再审，只要未达到个体目的，便会“申诉”不止。不仅政法机关、党政机关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干扰，还会给平等的诉讼主体——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严重干扰。这种现象已经到了应立法予以规范的程度。
对反复申诉、反复再审不进行必要的限制，裁判文书生效后，胜诉方不放心，败诉方不甘心。败诉方可以同样的事由反复申诉，而法院方面需要多次复查，使已经确定下来的法律关系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因此处于悬置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诉讼，而且法院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被大量消耗，双方当事人也都承受了巨大负担。还有当事人借申诉拖延执行或逃避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使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到实现。反复申诉、反复再审还将再审过多引向高院和最高法院，造成越级上访，不利于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反复再审还引起社会各界对司法权威的普遍担忧，人们由此对司法的终局性产生怀疑，司法所担负的最终化解矛盾纠纷的国家职能受到相当制约。
综上，对反复申诉、反复再审不进行必要的限制，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及时保护，不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不利于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同时，反复申诉反复再审还扰乱正常的诉讼秩序，浪费诉讼资源，影响司法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为维护司法权威，在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申请再审权力的基础上，借民事诉讼法全面修订之机，进一步修改审判监督程序，对反复申诉、重复再审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无理缠诉，建立有效的诉讼终结机制，确有必要也恰当其时。
2、 法院应设立相应的职级待遇，解决职务待遇解决不了的问题，引导法官终身执业，爱岗敬业。加强法官执业保障。提高政治经济待遇。建议对于优秀资深法官经严格的审批手续延长其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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